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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华府大道 1 段 1 号蓝润 ISC2 栋 1 单元 2008 号 

成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胡晓

发文日：

2024 年 05 月 20 日

申请号：202323395292.7 发文序号：2024052001635520  

申请人：成都赛普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 LCP 液晶薄膜材料的双工位收卷机

第 一 次 补 正 通 知 书

本通知书是对申请日提交的申请文件的审查意见。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0 条的规定，审查员对上述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进行了初步审查。经审查，该专利申请存在下列缺陷：

1.权利要求 1 中附图标记“603”对应的部件名称不一致，如“夹持爪、夹持”，权利要求 5-7 中附图标记

“14”对应的部件名称不一致，如“导向辊、导向轮”，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第 2 款的规定。

2.从属权利要求 6 对技术特征“导向轮”作进一步限定，但在该从属权利要求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中并不存

在相应的引用基础，所以该从属权利要求并不是对引用的权利要求作进一步的限定，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 23 条第 3 款的规定。

3.权利要求 6 中所概括的技术方案，如“导向轮”，权利要求 7 中所概括的技术方案，如“导向轮”，其在说

明书中没有相同或相应的记载，不是以说明书为依据，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规

定。应当对其进行修改，或者将上述内容补入说明书的相应部分。

4.说明书中实用新型内容部分缺少标题“实用新型内容”，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5.权利要求 1 中“所述支撑件（601），所述支撑件（601）的一侧固定有第二滑轨（605）”语句不通顺，导

致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应当进行修改，并同时修改说明书和

说明书摘要。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7 条第 3 款的规定，申请人应当针对通知书中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根据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 50 条第 2 款的规定，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对上述缺陷陈述意见或补正，申请

人期满未答复的，该专利申请将被视为撤回。

根据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包括附图）和权利要求书记载

的范围。补正文件应当包括具有签字或盖章的补正书一份，以及经修改后的申请文件替换文件一份。

审 查 员：李康宁

联系电话：022-84868884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


